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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甲於民國 80 年 1 月 1 日生於美國，為家中長子，出生時父母皆為我國國民，兩年後

隨父母回國，並於臺北市設有戶籍。民國 95 年 2 月 1 日出國赴美唸書，並未辦理遷

出登記，一直居住在美國至今。現為美國公民的甲，欲任美國公職，於今年 5 月初

向內政部申請喪失我國國籍，請問內政部得否許可？（25 分） 

二、依戶籍法規定，辦理出生登記、認領登記等身分登記時，分別應以何人為申請人？

（25 分） 

三、甲為外國人，十六歲生日當天來臺北成為某高中交換生，在臺北讀書停留兩年後，

進入某大學讀書，滿十九歲時回國向父母說明，欲與大她四歲的研究所學長（我國

國民）在臺北結婚，父母深表祝賀，十天後甲回臺北與學長舉行公開婚禮。請問： 
依我國法律規定，甲與學長的婚姻如有效，須具備那些要件？（10 分） 
若甲與學長的婚姻有效，甲欲以我國國民配偶身分申請歸化為我國國民，須符合

那些法定要件？（15 分） 

四、請分別列舉三項得申請改姓、更改姓名之法定情事？（25 分） 


